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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經濟部公告制（修）訂國家標準，爾後將不另行轉知

，請視業務需要，逕至該部網站查閱下載使用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關於國家標準公告及國家標準制(修)定內容及廢止等訊息

，可由經濟部國家標準（CNS）網路服務系統網站閱覽（

網址：http：//www.cnsonline.com.tw），且為響應環保

政策及簡化公文作業流程，爾後相關訊息不再另行函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區公所 (工務局除外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所屬各工程

處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土木建築科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科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

園大地科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 2014-02-11
16:08:09

(工務局代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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